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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的刑法定性研究

———以李某某等三个案例为例

●王文霜

　　

[摘要]偷换二维码取财是当下一种新型的犯罪形态,关于其如何定性存在着盗窃与诈骗的争议.对于侵财

类受害人的认定应从整个事件出发,而不应单从刑法上的受害人来认定;对于是否存在认识错误问题,应遵

循一般人的注意义务而不能苛求过高的要求;对于占有的理解,也应摆脱传统的直接占有的观念,接受规范

性占有、一般性占有.从盗窃罪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来分析,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认定为盗窃罪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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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换二维码侵财行为的案例简介与争议焦点

(一)福建邹某某盗窃案

２０１７年２月至３月，邹某某在福建省石狮市的商场和菜

市场多次将商家的微信二维码换成自己的微信二维码，骗取

顾客向商家转账的６９８３．０３元。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５日，邹某某

在石狮市华山宾馆附近被公安人员抓获。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邹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对其判处刑罚。 法院认为，被告

人构成盗窃罪，理由是邹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

手段窃取公民财物，数额较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邹晓敏有期徒刑

八个月。 对本案的分析表明，检察机关以诈骗罪起诉犯罪

嫌疑人，而法院却以盗窃罪对其定罪。 这表明，审判机关

与检察机关在被告行为的法律定性上存在争议。 通过查阅

判决书的理由，得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真正被害人是商家

还是客户。

(二)李某某诈骗罪二审刑事案

２０１８年２月至１０月期间，被告人李某某多次到商户宁

德伯豪酒店、宁德万达速八酒店、福州天福网吧、福州华海

商务酒店、闽侯茂林连锁酒店、福州海友酒店、福州令狐冲

烤鱼店等地，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用自己或其有效控制的

支付宝二维码覆盖上述酒店和商户的支付宝二维码，由自己

或其有效控制的支付宝二维码代为贴上，从而获得人民币

７７９２．４９元。 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为被告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

骗罪，起诉指控罪名不当。 二审法院也认为构成诈骗罪，

理由是：被告偷换二维码行为既欺骗了客户也欺骗了商家，

使得他们产生认识错误。 通过比较上述案情可以发现，检

察院和法院的定性是不一样的，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是

否存在认识错误，有无处分意识。

(三)石某盗窃罪一案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８日凌晨，被告人石某到荥经县唐家店，

采用偷换二维码的方法取走唐家的货款４１５元；２０１９年５月

２２日凌晨，被告人石某到荥经县大寺粉摊，采用上述二维

码盗窃的方法盗走蔬菜销售款１２０元。 同日，他又从蔬菜

摊主黄某处盗窃销售蔬菜款１２０元，从蔬菜摊主兰某处盗窃

销售鸭子款８５元，从粉摊主魏某处盗窃销售面粉款６元。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石某在两年内多次秘密窃取公民个人

合法财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应予惩处。 本案的争议

焦点是是否属于秘密窃取，被害人占有的有无。

偷换二维码侵财行为的刑法问题分析

(一)被害人的认定

当代刑法关于犯罪问题重点在于行为的认定，但结果和

行为往往是密切相关的，结果在确定犯罪方面同样重要。

只强调行为不强调结果，容易导致行为无价值一元论。 关

注结果时，一方面要强调结果是什么，另一方面要强调受害

者是谁的问题。 要确定本文所涉及的财产犯罪，同样重要

的是要确定谁是受害者。 只有在确定了受害人之后，才有

可能确定受害人财产的损害，是物质性财产还是财产性利

益、受害人在财产损害中是否存在认识错误问题，才能确定

行为人的行为类型和犯罪构成要素的性质。 按照民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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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来看，受害方是商人而不是顾客，一些刑法学者则认

为被害方是顾客。 他们认为，在刑法中，受害方是合法权

益受到犯罪行为直接损害的人，这与民法中最终造成物质损

害的人不同。 后者侧重于犯罪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害，而前

者侧重于犯罪行为造成的最终损害。 本文将刑事被害人和

民事法律关系结合在一起考虑，认为商家是本案的受害人。

所称的被害人是指在整个事件中遭受损失的人，而不是犯罪

行为的被害人。 将顾客作为犯罪受害人对待，不仅在理论

上无法统一，在司法实务中也存在困难。 比如，如果将客

户作为犯罪受害人对待，一旦成功抓获偷换二维码的人，公

安机关应根据《刑法》第６４条“必须及时返还受害人的合

法财产”的规定，将赃款返还给客户。 在这种情况下，客

户要么返还商品要么退钱给商户。 但是，这对于市场交易

的稳定肯定是不利的，首先，客户和商家都是各需所求；其

次，客户再次向商家付款，以完成原本没有完成的交易，如

果选择这种方式，说明商家是真正的受害人。 如果客户被

当作犯罪的受害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受害人可以

对犯罪者提起民事诉讼，而商家不是受害人就只能作为证人

参与诉讼，其不合理之处显而易见，因此，商家才是真正的

受害人。

(二)是否存在认识错误

新的支付方式虽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并没有

改变社会生活的本质。 对盗窃罪和欺诈罪的理解和适用，

应回到这两种犯罪的本质上来。 对于两罪界定，应当以被

害人意志为标准：在盗窃案中，受害者没有任何意愿，犯罪

行为是由行为人单方面实施的；在欺诈案中，存在着意愿的

相互作用，受害人是自愿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 盗窃罪与

诈骗罪的最大区别是看是否基于认识错误实施处分行为。

在上述案例中，商家没有产生认识错误自愿处分财物。 顾

客基于正常的权利外观事实实施了特定的处分行为，也没有

刑法上的认识错误。 因为对于认识错误应以一般人为标

准，把过高的注意义务施加给顾客不是法律所追求的，如果

顾客遵循了一般的注意义务，就不存在认识错误问题。

(三)谁在占有货款

在刑法上典型的占有状态有以下几种。 第一，支配领

域内的占有：如家中的财物、随身携带的手机、邮箱内的信

件等。 在第一种情形下占有认定的关键是：根据具体情形

判断财物是否处于排他性的支配领域之内。 第二，支配领

域之外的占有。 根据社会大众的普遍看法，在某些情况

下，即使财产在专属支配范围之外，也可以承认占有。 例

如，停在路边的自行车、共享单车，或在突然发生事故时留

在路边的行李。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案件需要受害者的占

有意图来帮助确定占有状态。 换句话说，在这些案件中，

如果受害者没有占有意图，就不能确定占有。 第三，辅助

性占有。 上级指挥和监督，下级协助并对财产进行实际控

制。 例如，商店经理和销售人员，火车售票员和乘客，仓

库管理员和货主。 在上述情况下，辅助占有者不能形成对

该物的占有，该物仍由上级占有。 第四，封缄物的占有。

对密封包装(如快递和包裹)的占有是属于委托人还是受托

人，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 目前的一般理论是基于二分

法，即包装属于受托人，例如，快递员，而内容物则属于委

托人。 对于偷换二维码案件中商家是否占有货款，笔者持

肯定态度。 当前随着网络的发展，涉及此类财产类的案

件，财产的对象已经由实体财产转变为财产性利益了。 对

于财产性利益也不能适用传统的直接占有概念，因此，需要

对占有概念赋予一种新的理解，通过对占有的传统概念与时

俱进地理解，对财产性利益的占有可以适用观念上的占有。

从本质上讲，占有是权利人对财产的一种控制性支配，财产

利益本身具有规范性、观念性的特点，因此，将作为规范性

支配的占有概念应用于财产性利益上是可行的。 在偷换二

维码案件中，二维码虽然被偷换，但是商家和顾客都以为此

时的二维码是正确的，顾客扫码，此时的货款在商家没有发

现二维码被盗之前，一直是处于一种观念占有的状态。

偷换二维码侵财行为的刑法定性

(一)诈骗罪之否定

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第一，骗取行为

不是决定法律性质的关键。 在兼具盗和骗的案件中，是否

受骗不是构成诈骗罪的关键。 比如，甲给乙说自己手机没

电了，需要借用乙的手机，乙答应了并把手机给甲用，结果

甲在打电话时骗乙去上厕所，就把手机拿走了并且没有再返

回。 在本案中甲有欺骗行为，骗乙说去上厕所最后把手机

拿走，乙相信了说明有被骗。 但甲本意是窃取乙的手机，

即通过平和手段转移乙占有或享有的手机，乙主观上也没有

把对手机享有的权利转移给甲，因此，本案定性应为盗窃罪

较为合适。 在公开盗窃的观点逐渐被承认的情况下，特别

是兼具“盗和骗”的情况下，窃取行为和骗取行为已经无法

区分盗窃罪和诈骗罪了，不能说有欺骗行为，有人受骗就定

性为诈骗罪。

第二，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中，被害人和受骗人没有处

分行为。 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来看，诈骗罪的核心构成要

件是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或者在三角诈骗中，

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第三人的财产，受害人与受骗人可

以不是同一人，但受骗人与处分人必须是同一人，即具有处

分受害人财产的权利地位。 通过分析，具有处分意识的处

分行为是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区分标准。 在偷换二维码案

中，首先，商家没有处分行为。 商家作为受害人，并不知

道二维码被偷换的事实，不能将不知情当然等同于认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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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因此，也谈不上被害人意识到将自己占有的财物自愿转

移给行为人占有，缺乏处分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其次，顾客没有处分商家财产的权利。 有观点认为，偷换

二维码行为构成三角诈骗即行为人欺骗顾客，顾客作为受骗

人，把本属于商家的财产处分给行为人，最终导致商家遭受

财产损失。 可是承认三角诈骗的前提，是要求受骗人即处

分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 本案受害人是商

户，受骗人是顾客，表面上看似存在一定的关系，但这种关

系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关系。 顾客虽然表面上被骗，但

根据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实际上对自己的付款行为是基于正

常的权利外观因而没有认识错误，顾客只是商品购买者并没

有处分商家货款的权利，也即没有把财产处分给行为人的行

为和意识。

(二)盗窃罪之证成

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 盗

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

财物转移给自己或第三人占有的行为。 由此可知，盗窃罪

的构成要件有三：第一，非法占有为目的；第二，违反被害

人意志；第三，转移占有。

首先，偷换二维码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根据

张明楷教授的观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排除权利

人对所有物进行支配，并遵从财物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

思。 在偷换二维码案件中，偷换二维码是预备行为，收到

钱款是既遂，行为人从偷换二维码时主观上就存在获取款项

的意图，行为人将本不属于自己的货款，通过偷换行为装入

自己的财库中，显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次，行为人偷换二维码取财，完全违背受害人意愿。

盗窃罪中被害人不同意财产转移和诈骗罪中的被害人瑕疵同

意有着本质区别。 盗窃罪中被害人只要做出了同意的意思

表示就发生了财产转移占有，被害人同意的效力在于被害人

认识到同意的后果。 通过上文分析，商家是受害人，从商

家的视野来看，整个交易过程只存在两方主体即客户和商

家，根本想不到还有第三方的存在。 因此，也谈不上认识

到同意后果这一问题。 况且自己辛苦赚的钱如果没有什么

正当理由，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给予不认识的陌生人，而行

为人偷换二维码取得财物是受害人不愿发生的，即商家并没

有交付财物的主观意愿。

最后，存在转移占有。 转移占有是盗窃罪的本质特

征，即行为人将财产的占有转移给自己或第三人，以改变财

产原始占有人的地位，从而获得新的占有。 通过上文分

析，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于新型财产犯罪，对财产占有的认

识也应适应时代的变迁，摆脱直接占有的视野而接纳观念性

占有。 从社会观念上看，顾客扫码支付完成后，商家就取

得了货款，虽然支付款始终没有进入商户的账号，但二维码

作为商家收款工具和渠道，商家对二维码具有强烈的支配和

占有是社会所承认的。 正是行为人侵入商家对货款的支配

领域，转移了商家对货款的规范占有，从而建立了自己对货

款新的占有，商家才丧失了占有。 因此，偷换二维码取财

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认定为盗窃罪较为合适。

结束语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定向来不是很明晰的，特别是新型

网络犯罪中使之难度加大。 要区分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的

关键，在于对受害人的认定、有无认识错误的判断，以及是

否存在占有等。 在如今的网络社会背景下，犯罪形态越来

越复杂，犯罪方法也是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的财产犯罪

认定要与时俱进，有无欺骗行为并不能区分盗窃罪与诈骗

罪，因为盗窃中也有欺骗，二者之间主要是看有无错误认识

问题。 也不能按照传统的财产流转方式，认定占有状态而

应赋予新的理解。 对于以偷换二维码为代表的网络财产犯

罪，尽管其定性存在争议和困难，但在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

下，通过对诈骗和盗窃的基本思路的透彻分析，并仔细区别

两者的不同，还是有可能找到一个相对合适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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